面试应试者须知
 
一、应试者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、笔试准考证、面试通知单，在规定时间到指定地点集中。逾期未到的，按主动放弃处理。
二、面试期间实行全封闭，应试者不得与外界进行任何形式的交流。如携带手机、平板、耳机或其他电子通讯设备，进入考点后须主动上交工作人员集中保管，面试结束统一发放。严禁任何人以任何理由将通讯设备、电子设备带入面试区域，如有发现一律按规定处理。
三、参加面试应保持仪容整洁、衣着得体，禁止穿戴及佩戴有标志性的服装和饰品（含各种徽章）。
四、进入考点后要服从工作人员管理，不得大声喧哗，不得随意走动，不得抽烟，未经允许不得以任何形式向考官或其他人员透露本人姓名、家庭情况等个人信息。
五、应试者在规定的时间内，按要求思考作答题目，未听清题目或要求的，可请求考官重述。每道题答完后，说“回答完毕”提醒考官。面试结束应立即离开面试室，不得带走草稿纸等任何物品。
六、面试过程中发现其他应试者存在作弊行为的，可向工作人员举报。
七、发现应试者有违纪情况，将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直至取消考试资格。凡严重扰乱面试秩序，辱骂考官或工作人员，威胁他人安全者，除取消考试资格外，将进行严肃处理。
八、本次面试考场全天封闭，考点提供饮水和午餐，不提供早餐，请应试者根据自身需要做好饮食准备；请有高血压、糖尿病、低血糖等病史的考生自行携带好相关药品。
九、请考生根据面试时间结合自身需求提前安排行程并预定酒店。
[bookmark: _GoBack]
